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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0.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 

 大会， 

 认识到强有力、高效能、高效率的破产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投资的手段

对所有国家的重要性， 

 注意到人们日益意识到，重组制度对于企业和经济的复苏、创业活动的发展、

就业机会的保全以及资本市场的资金供应都具有关键重要性， 

 又注意到社会政策问题在设计破产制度方面的重要性，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2004年 6月 25日在其第三十七届

会议上完成并通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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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破产法立法指南》，其内容包括大会 1997 年 12 月 15 日第 52/158 号

决议建议的《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和《立法指南》的案文，为建立一个协调一致

的破产法框架作出了很大贡献，无论对尚未建立高效能、效率破产制度的国家，

还是对正在审查本国破产制度并使其现代化的国家，都会有所帮助， 

 认识到活跃于破产法改革领域的国际组织之间有必要进行合作与协调，以确

保这方面的工作配合一致，并促进国际标准的制订， 

 注意到在编写《破产法立法指南》时经过了应有的讨论，并向各国政府以及

活跃于破产法改革领域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征求了意见， 

 1. 赞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完成并通过《破产法立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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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请秘书长出版《破产法立法指南》，并尽力确保进行广泛的宣传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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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议所有国家在评估本国破产法制度的经济效率和修订或通过有关破

产的法律时适当考虑《破产法立法指南》； 

 4. 又建议所有国家继续考虑实施《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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